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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8/2021_2022__E4_B8_8A_

E6_B5_B7_E8_AF_81_E5_c80_318144.htm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

沪市股票上网发行资金申购的补充通知 为适应证券市场发展

，更好地规范以资金申购方式上网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行为

，根据中国证监会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》、上海证券

交易所《沪市股票上网发行资金申购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

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根据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

办法》的规定，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网下配售股票，应当与

网上发行同时进行。投资者参与网上发行应当按价格区间上

限进行申购，如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低于价格区间上限，差

价部分退还给投资者。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必须在资金解冻前

将确定的发行价格进行公告。 投资者具体申购流程如下： （

一）申购（T日） 申购当日（T日），投资者在规定的申购时

间内通过与上证所联网的证券营业部，根据发行人发行公告

规定的价格区间上限和申购数量缴足申购款，进行申购委托

。 上网申购期内，投资者按委托买入股票的方式，以价格区

间上限填写委托单。一经申报，不得撤单。 （二）资金冻结

（T＋1日） 申购日后的第一天（T＋1日），由中国结算上海

分公司冻结申购资金。确因银行汇划原因而造成申购资金不

能及时入账的，应在T＋1日提供划款银行的划款凭证，并确

保T＋2日上午申购资金入账，同时缴纳一天申购资金应冻结

利息。 （三）验资及配号（T＋2日） 申购日后的第二天（T

＋2日）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配合上证所指定的具备资格的

会计师事务所对申购资金进行验资，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



验资报告，以实际到位资金作为有效申购。 发行人和主承销

商应在T＋2前（含T＋2日）提供确定的发行价格。 （四）摇

号抽签、中签处理（T＋3日） 申购日后的第三天（T＋3日）

，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公布确定的发行价格和中签率，并进行

摇号抽签，中签处理。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对申购的投资人

按确定的新股发行价格予以扣款。 （五）资金解冻（T＋4日

） 申购日后的第四天（T＋4日），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公布中

签结果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对未中签部分的申购款予以解

冻，如发行价格低于价格区间上限，差价部分退还给投资者

。新股认购款集中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划付给主承销商。 

二、沪市上网发行资金申购的时间一般为四个交易日，根据

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申请，沪市上网发行资金申购的时间可

以缩短一个交易日，申购流程如下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